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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称“本次会议”）通

知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以传真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董事 15 人，共收回有效票数 15 票，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及批准关于胡海华先生辞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胡海华先生辞任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 15 人，其中 1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高管变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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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会议”）没有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下午 2:5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

午 1:00～3: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泉先生
6．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52,934,60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03%。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200,992,339 股，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46%。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21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1,895,319,3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89%；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
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05,673,01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5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5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51,942,26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7% 。 其中，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51,942,2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7%。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人员。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

如下（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潍柴动力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 审议及批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符合《上市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5．审议及批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有利于维护

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7．审议及批准关于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8．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审议及批准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工商登记机关监管政策调整， 公司拟变更的经营范围描述较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审议的经营范围描述有所调整，但不涉及经营范围的实质调整，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为准。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

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关联自然人股东张泉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14．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销售

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等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关联自然人股东张泉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进行了计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

表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监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姚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潍柴动力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股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的比例

1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分 拆所属 子
公司 潍柴 火 炬
科 技股份 有限
公司至 创业 板
上市 符合相 关
法律 、 法 规 规
定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60,971,
296 92.2204% 37,173,14

5 0.9905% 254,790,
164 6.7891%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24,136,
352 87.3942% 37,173,14

5 1.6050% 254,790,
164 11.0008%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54,
789 94.2423% 10,395,50

9 0.4248% 130,511,
297 5.3330%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54,616,
507 88.4308% 26,777,63

6 2.0509% 124,278,
867 9.5184% 是

2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分 拆所属 子
公司 潍柴 火 炬
科 技股份 有限
公司至 创业 板
上市 方案的 议
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60,971,
296 92.2204% 37,627,14

5 1.0026% 254,336,
164 6.7770%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24,136,
352 87.3942% 37,627,14

5 1.6246% 254,336,
164 10.9812%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54,
789 94.2423% 10,395,50

9 0.4248% 130,511,
297 5.3330%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54,616,
507 88.4308% 27,231,63

6 2.0856% 123,824,
867 9.4836% 是

3

审 议 及 批 准
《 潍 柴 动 力 股
份 有限公 司关
于分拆 所属 子
公司 潍柴火 炬
科技 股份 有 限
公 司至创 业板
上 市 的 预 案 》
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17,
102 92.0857% 37,175,14

5 0.9906% 259,842,
358 6.9237%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082,
158 87.1760% 37,175,14

5 1.6051% 259,842,
358 11.2190%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17,
689 94.2408% 10,397,50

9 0.4249% 130,546,
397 5.334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4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分 拆所属 子
公司 潍柴 火 炬
科 技股份 有限
公司至 创业 板
上市 符合 《上
市公司 分拆 所
属子 公司境 内
上 市试点 若 干
规定》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60,969,
296 92.2203% 37,175,14

5 0.9906% 254,790,
164 6.7891%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24,134,
352 87.3941% 37,175,14

5 1.6051% 254,790,
164 11.0008%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52,
789 94.2422% 10,397,50

9 0.4249% 130,511,
297 5.3330%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54,616,
507 88.4308% 26,777,63

6 2.0509% 124,278,
867 9.5184% 是

5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分 拆所属 子
公司 潍柴 火 炬
科 技股份 有限
公司至 创业 板
上市 有利于 维
护股 东和 债 权
人 合法权 益的
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16,
502 92.0857% 37,175,74

5 0.9906% 259,842,
358 6.9237%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081,
558 87.1759% 37,175,74

5 1.6051% 259,842,
358 11.2190%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17,
089 94.2407% 10,398,10

9 0.4249% 130,546,
397 5.334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6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公 司保持 独
立性 及持 续 经
营能力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23,
102 92.0859% 37,169,14

5 0.9904% 259,842,
358 6.9237%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088,
158 87.1762% 37,169,14

5 1.6048% 259,842,
358 11.2190%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23,
689 94.2410% 10,391,50

9 0.4246% 130,546,
397 5.334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7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潍 柴火炬 科
技股 份有 限 公
司 具备相 应的
规范运 作能 力
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19,
102 92.0858% 37,173,14

5 0.9905% 259,842,
358 6.9237%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084,
158 87.1760% 37,173,14

5 1.6050% 259,842,
358 11.2190%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19,
689 94.2408% 10,395,50

9 0.4248% 130,546,
397 5.334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8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本 次分拆 履
行法 定程 序 的
完 备性 、 合 规
性 及提交 的 法
律 文件 的有效
性的说 明的 议
案

总计 3,752,934,6
05

3,355,970,
905 89.4226% 37,173,14

5 0.9905% 359,790,
555 9.5869%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1,919,135,
961 82.8607% 37,173,14

5 1.6050% 359,790,
555 15.5343%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201,354,
398 89.9517% 10,395,50

9 0.4248% 235,511,
688 9.6235%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54,616,
507 88.4308% 26,777,63

6 2.0509% 124,278,
867 9.5184% 是

9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本 次分拆 目
的 、 商 业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可行 性分析 的
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19,
102 92.0858% 37,173,14

5 0.9905% 259,842,
358 6.9237%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084,
158 87.1760% 37,173,14

5 1.6050% 259,842,
358 11.2190%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19,
689 94.2408% 10,395,50

9 0.4248% 130,546,
397 5.334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10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提 请股东 大
会授 权董 事 会
及 董事会 授权
人士办 理公 司
本次 分拆相 关
事宜的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455,954,
202 92.0867% 37,173,14

5 0.9905% 259,807,
258 6.9228%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019,119,
258 87.1776% 37,173,14

5 1.6050% 259,807,
258 11.2174%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306,354,
789 94.2423% 10,395,50

9 0.4248% 130,511,
297 5.3330%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149,599,
413 88.0465% 26,777,63

6 2.0509% 129,295,
961 9.9026% 是

11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变 更公司 经
营范 围暨 修 订
《公司章程 》的
议案

总计 3,752,934,6
05

3,750,851,
700 99.9445% 884,105 0.0236% 1,198,80

0 0.0319%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2,447,261,5
95

2,446,661,
695 99.9755% 566,100 0.0231% 33,800 0.0014%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304,190,
005 99.8864% 318,005 0.0244% 1,165,00

0 0.0892% 是

12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公 司及其 附
属公 司与 山 推
工 程机械 股份
有限公 司关 联
交易的议案

总计 2,330,383,9
85

1,180,334,
762 50.6498% 786,337,6

80 33.7428% 363,711,
543 15.6074%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1,166,050,
438 50.3454% 786,337,6

80 33.9509% 363,711,
543 15.7036%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1,024,710,9
75

698,385,2
04 68.1544% 146,560,0

95 14.3026% 179,765,
676 17.5431%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481,949,5
58 36.9120% 639,777,5

85 48.9998% 183,945,
867 14.0882% 否

13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公 司及其 附
属公 司向 中 国
重 型汽车 集团
有限公 司及 其
附属 公司采 购
汽车 、 汽 车 零
部件 及相关 产
品 、发动机 、发
动机 零部 件 及
相 关产品 以及
接受相 关服 务
等关 联交易 的
议案

总计 2,316,699,6
61

2,314,656,
456 99.9118% 871,305 0.0376% 1,171,90

0 0.0506%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314,056,
456 99.9118% 871,305 0.0376% 1,171,90

0 0.0506%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1,011,026,6
51

1,010,466,
451 99.9446% 553,300 0.0547% 6,900 0.0007%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304,190,
005 99.8864% 318,005 0.0244% 1,165,00

0 0.0892% 是

14

审议及 批准 关
于公 司及其 附
属公 司向 中 国
重 型汽车 集团
有限公 司及 其
附属 公司销 售
汽车 、 汽 车 零
部件 及相关 产
品 、发动机 、发
动机 零部 件 及
相 关产品 以及
提供相 关服 务
等关 联交易 的
议案

总计 2,316,699,6
61

2,314,656,
456 99.9118% 871,305 0.0376% 1,171,90

0 0.0506% 是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2,316,099,6
61

2,314,056,
456 99.9118% 871,305 0.0376% 1,171,90

0 0.0506% 是

境 内 上 市
内资股 （A
股 ）

1,011,026,6
51

1,010,466,
451 99.9446% 553,300 0.0547% 6,900 0.0007% 是

境 外 上 市
外资股 （H
股 ）

1,305,673,0
10

1,304,190,
005 99.8864% 318,005 0.0244% 1,165,00

0 0.0892% 是

备注：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因四舍五入导致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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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定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召
开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审议及批准关于召开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午 2:5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
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有权出席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

（2）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本公司 H 股股东不适用本通知（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关要求另行发送通知）。

（3）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
为本公司股东）作为代理人，代其出席现场会议及投票。 各位股东（或其代理人）将享有每股一
票的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4）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机构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5．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7．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8．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服

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9．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力（潍坊）集约配送有限公司的议案
11．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力（潍坊）再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12．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谭旭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良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江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徐新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6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孙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7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袁宏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8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严鉴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9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Gordon� Riske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Michael� Macht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李洪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闻道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蒋彦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余卓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赵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鲁文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吴洪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10、11 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

案 12-14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将实行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应选非独立董事 10 名、 独立董事 5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票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
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另，本次会议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做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相关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议案编码
表一：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编码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
5.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8.00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
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

9.00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

10.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力 （潍坊 ）集约
配送有限公司的议案 √

11.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力 （潍坊 ）再制
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等额选举）

12.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10）人

12.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谭旭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良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江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2.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2.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徐新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6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孙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7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袁宏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8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严鉴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2.09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Gordon Riske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1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Michael Macht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13.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李洪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3.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闻道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3.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蒋彦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3.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余卓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3.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赵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4.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4.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鲁文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

14.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吴洪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式
1．股东或其代理人须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出席会议。 如股东委托代理人

代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出席。
2．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即本通知随附的股东大会适用的委托书或其复印

本）。 委托书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
署，则该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其委
托书应加盖法人或其他组织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前述股东大会
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须在股东大会举行前 24 小时送达本
公司资本运营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投票流程请参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2．本公司办公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潍柴动力工业

园东正门）
3．联 系 人：王丽、吴迪
联系电话：0536-2297056、0536-2297068
传 真：0536-8197073
邮 编：261061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五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4．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338；投票简称：潍柴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
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议案 1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10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10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6 月 28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

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
股东姓名或单位： 持有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股票：A� 股 股、H� 股 股，为公司的股东；现委任股东大会
主席 /� � � � � � �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本人出席 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2:50 开始在公司
会议室举行的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案
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议案同意、反对或弃权。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

2.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
议案 √

5.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审议及批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8.00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并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

9.00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
的议案

√

10.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
力 （潍坊 ）集约配送有限公司的议案 √

11.00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潍柴动
力 （潍坊 ）再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2.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10）人

12.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谭旭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良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江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徐新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6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孙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7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袁宏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8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严鉴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9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Gordon Riske 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1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 Michael Macht 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13.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李洪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闻道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3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蒋彦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4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余卓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05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赵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4.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4.0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鲁文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14.02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吴洪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授权委托人（签署）：
附注：
1.请填上以您的名义登记与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股份数目，则本授权

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适用 H 股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另行公告。
2.请正确、清楚填上全名。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使用。
3.如欲委派股东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股东大会主席」的字删去，并在空格内

填上您所拟委派人士的姓名。 股东可委托任何人为其代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本
授权委托书的每项更改，将须由签署人签字认可。

4.注意 :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
案，则请在「反对」栏内加上「√」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加上「√」号；如
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5.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 如持有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其
委托书应加盖法人或其他组织印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6.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证人（机关）签署证
明的该授权书或授权文件， 最后须于股东大会指定举行开始前二十四小时送予本公司资本运
营部。

附件三：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2:50 开始在公司会议室举行的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公司股东，请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A 股

H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期

备注：
1、截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H 股股东另行公告），

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执并参加股东大会。
2、请正确、清楚填写。 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使用。
3、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营业执照、身份证或护照等）的复印件。
4、请附上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5、可以于 2021 年 6 月 27 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以亲递、邮递或传真方式将此回执送寄至

本公司。

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1-03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胡海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
请。胡海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胡海华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
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已批准胡海华先生辞职申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海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0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006%。 胡
海华先生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定对其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胡海华先生在任职公司副总裁期间
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CC66552021 年 5 月 22 日 星期六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000541（A 股）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 股） 公告编号：2021-033
� � � � � � � � � � � � � �200541（B 股） 粤照明 B（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1 年 5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公司股东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昌公司”）提交的《关于增加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佑昌公司提请将关于购买国星光电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及《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当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由董事长吴圣辉先生主持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 8 名董事、4 名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5 人，代表股份 604,759,6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44.37�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399,346,154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A 股 31,070,300 股，B 股 5,399,609 股，合计 36,469,909 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
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数为 1,362,876,245 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0
人，代表股份 435,452,2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9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 55� 人，代表股份 169,307,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2.42� %。

2、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 人，代表股份 553,623,186�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的 52.92�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A 股总股本为 1,077,274,404 股， 其中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A 股 31,070,300 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 A
股有表决权的总数为 1,046,204,10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6 人，代表股份
396,492,740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37.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0 人，代表股份 157,130,446�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5.02� %。

3、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51,136,486�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的 16.15�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B 股总股本为 322,071,750 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
户中的股份数量 B 股 5,399,609 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 B 股有
表决权的总数为 316,672,1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代表股份
38,959,506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2.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2,176,98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3.85� %。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股东） 共 79� 人，代
表股份 25,499,3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87%。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789,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反对 1,862,80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728,05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反对 1,788,136 股，占出

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 %；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审议通过《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789,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反对 1,862,80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728,05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反对 1,788,136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3、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789,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反对 1,862,80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730,07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反对 1,786,116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弃权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4、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791,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反对 1,877,78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730,07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反对 1,803,116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33%；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5、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379,1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反对 2,380,48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317,37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8%；反对 2,305,809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4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118,8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0.66� %；反对 2,380,4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3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6、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2,806,8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反对 1,841,10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弃权 11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745,05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6%；反对 1,766,436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弃权 111,7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61,81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03,054,1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反对 1,675,5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1,976,686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0%；反对 1,616,500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29%；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1,077,446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8％；反对 59,040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581,948,9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3％；反对 22,720,761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76％；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4,358,64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8.33%；反对 9,174,546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66%；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590,271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3.51％；反对 13,546,215 股，占出

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6.4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688,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10.55%；反对 22,720,761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89.10%；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35%。
9、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佑
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庄坚毅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度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578,642,192 股未计
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623,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5％；反对 2,464,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947,226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0.44%；反对 2,389,529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9.32%；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24%。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676,05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46％；反对 74,671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5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3,005,1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0.22� %；反对 2,464,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66%； 弃权 30,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12�
%。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国星光电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度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回避了对本议
案的表决，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419,803,826 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1,070,0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09％；反 23,885,774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A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163,063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3.64%；反对 10,138,549 股，占出席

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6.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3）B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907,009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6.41％；反对 13,747,225 股，占出

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5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613,5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6.33� %；反对 23,885,774�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93.6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勤、段兰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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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为盘活公司物业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处置部分物业资产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禅城区的八处物业资产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对外出售，挂牌价格不低于评
估价共计 12,253.59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处置部
分物业资产的公告》。

截至目前，上述挂牌物业资产中佛山市禅城区福华路 11 号首层 P1 号商铺、佛山市城区光
华街 14 号 607 房及 706 房已挂牌转让，尚有 7 处物业未成功转让。

鉴于尚未售出的物业已不符合公司经营活动需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按有关规
定，调整尚未售出物业的转让价格并重新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具体事宜由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进行处置。

本次转让物业资产尚无法确定交易对象，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的物业资产包括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及配套用房 2 处、住宅物业 3 处、商业物业 2

处，基本情况如下：
1、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及配套用房一：南海区罗村乐安开发区乐城三路四街 2 号，建筑面积

共计 5876㎡，权证号：粤房字第 4229796 号。
2、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及配套用房二：南海区罗村乐安开发区乐城三路三街 4 号，建筑面积

共计 3206.07㎡，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 C1664033 号。
3、住宅物业一：南海区罗村乐城一号群楼共 48 套房产，均有独立房产证，建筑面积共计

5579.64㎡。
4、住宅物业二：禅城区光华街 6 套独立房产，均有独立房产证，建筑面积共计 552.46㎡。
5、住宅物业三：南海区罗村镇乐安开发区乐城二路 59 号，建筑面积 4570.7㎡，权证号：粤

房地证字第 C0504079 号。 现状底层为商铺，上层为宾馆，现有租约从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6、商业物业一：南海区罗村乐安开发区乐城一路一号之一首层、二层、三层，建筑面积

5688.62㎡，其中首层 1238.82㎡，权证号：粤房字第 4229797 号，二、三层共 4449.8㎡，权证号：粤
房字第 4229794� 号。 现有租约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9 年 8 月 31 日。

7、 商业物业二： 卫国路 33 号第 1 号铺之三， 建筑面积 61.6㎡， 权证号： 粤房地证字第
2108114 号。 现有租约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上述物业资产的产权皆属于本公司，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情况
公司委托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本次转让的物业资产均以 2020

年 10 月 10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详细
内容请见 2020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物业
类别

土 地/房 屋 性
质 物业 账面

原值
账面
净值

评估
价值

1
土 地 及 配
套用房

国 有 出 让 工
业 用 地 及 地
上建构筑物

南海区罗村镇乐安开发区乐城三路
四街 2 号 233.06 11.65 2027.22

2 南海区罗村镇乐安开发区乐城三路
三街 4 号 183.84 61.01 1138.15

3

住宅
物业

国有
出让

南海区罗村镇乐城一路一号群楼中
座及北座 1212.14 270.54 2892.16

4 国有
划拨 佛山市城区光华街 14 号 241.2 12.05 498.35

5 国有
出让

南海区罗村镇乐安开发区乐城二路
59 号住宅物业 513.02 25.65 2088.81

6
商业
物业

国有
出让

南海区罗村乐安开发区乐城一路一
号之一首层、二层 、三层 672.69 75.88 2473.02

7 国有
划拨

佛山市市区卫国路 33 号第 1 号铺
之三 33.28 1.66 160.84

合计 3089.23 458.44 11278.55

三、本次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未售出物业的转让价格并重新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有利于加快盘活公司物

业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尽快回笼资金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本次调整后，交易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成交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就本次交易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做出判断。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未售出的物业资产的转让价格进行调整并重新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符

合相关规定。 鉴于上述物业已不符合公司经营活动需要，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
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对
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独立意见。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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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 9 名董
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
的议案》。

鉴于挂牌未售出物业已不符合公司经营活动需要，为提高资产运营效率，董事会同意按相
关规定，调整尚未售出物业的转让价格并重新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具体事宜由董事会授
权管理层进行处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物业资产进行调整处置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